 2.权力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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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农药经营许可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符合要求

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农药管理办公室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536124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.兽药经营许可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623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3.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536124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4.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农作物种子审批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536124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5.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623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6.蚕种生产经营许可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536124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7.农业植物检疫证书核发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62680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8.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签发
申请人递交材料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

市政务大厅农业农村局窗口人员受理


植物检疫机构审核



现场核查（繁育基地）



检疫（田间调查）



现场核查（核实产量）


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62680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9.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623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0.动物诊疗许可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623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1.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设置审查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畜牧水产科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536123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2.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
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（政策与改革科）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667834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3.渔业船舶船员证书核发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4.水产苗种生产经营审批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畜牧水产科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536123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5.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发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畜牧水产科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536123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6.渔业捕捞许可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7.专用航标的设置、撤除、位置移动
和其他状况改变审批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8.渔港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设施或者
其他水上、水下施工审批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19.渔港内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危险品装卸审批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0.渔业船舶国籍登记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行政审批办公室、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6664182、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1.渔业生产纠纷裁决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裁决意见。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

出具不予裁决通知书并送达


符合要求
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
承办科室：畜牧水产科、市水产站
联系电话：0554-5361231、2661155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2.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


承办科室：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3.对农业技术推广的奖励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
联系电话：0554-2663367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4.农业机械事故责任的认定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市农机监理所
联系电话：0554-5330515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5.农业投入品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种植业与种业管理科(农药管理办公室)、畜牧水产科
联系电话：0554-5361241、5361231  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6.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的行政调解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市农机监理所
联系电话：0554-5330515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7.农业机械维修当事人因维修质量发生争议的调解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市农机监理所
联系电话：0554-5330515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8.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责任认定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9.新建、改建或扩建一级、二级病原微生物（与动物相关）实验室备案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接收当事人申请材料，当场决定是否受理




组织审查申请材料，并进行必须的评审、核查




报领导审批








不予备案，书面通知，并说明理由。

同意备案，制作文书，送达并信息公开




每年将备案情况汇总后报省农业农村厅



承办科室：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
联系电话：0554-5365662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30.农业机械安全监督检查

根据监督抽查任务，指定抽查方案，并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。




检查人员检查前，应当说明监督抽查的性质和扦样方法，检验项目、检验依据、判定依据等内容。




2名以上农机工作人员同时处理，进行相关检验，鉴定和评估，填写相关文书。




建立监督管理档案，记录日常监督检查、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。







承办科室：市农机监理所
联系电话：0554-5330515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31.渔业污染事故调查处理
发现或接到渔业污染事故报告




经调查或现场确认后，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

经调查或现场确认后，符合受理条件的，予以受理。





组织专家到现场开展调查，提出调查意见。




依照法律法规规定，做出处理决定。






制作事故调查处理决定书，送达并公开信息。同时根据当事人的实际需求，开展调解工作。





开展后续监督工作。






承办科室：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32.大中型湖泊、水库人工养殖面积
超过15%审核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材料，组织专家现场勘查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畜牧水产科
联系电话：0554-536123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农业行政处罚流程图

简易程序处罚流程                一般程序处罚流程案件受理审查，查明案件来源，落实相关材料，制作调查询问笔录

出示执法证件
调查取证，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。必要时制作《现场检查笔录》或《现场调查询问笔录》
当事人陈述申辩
作出当场处罚决定，当场制作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
执行
备案归档
立案
调查取证
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必要时进入听证程序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送达处罚决定，填制《送达回证》。
执行
档案归档



承办科室：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2601008  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　　

